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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新北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教衛環字第11500696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五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
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EWZT79）

檢送「新北市115-118年防災教育中長程計畫」及「新北市
政府教育局115年度防災教育實施計畫」各1份，請查照。
　

本市防災教育中長程計畫(111-114年)期程業已屆滿，特訂
定本市防災教育中長程計畫(115-118年)，並據之訂定115年
度防災教育實施計畫，以期扎根校園防災及擴展防災教

育。

本案中程計畫延續前期主軸，以「整合行政資源，建置基

礎設備」、「深耕人才培育，發展人力智庫」、「研發教

材教案，融入課程教學」及「辦理防災演練，落實防災教

育」四大面向，落實本市防災教育之推廣，並依計畫目標

研訂14項實施策略，訂定40項執行方案；另配合中長程計
畫推動方向，於115年度計畫研訂38項工作項目。
115年度學校（園）防災教育應辦理項目如下：
全校性防災教育教學與宣導活動(不包含防災疏散演
練)：

115年度應至少辦理3場，參加對象應至少包含全校
（園）教師或學生，形式以融入課程教學、競賽、

示範觀摩及研習等為主。
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1樓
承辦人：宋亮妤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79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W2485@ntpc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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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2場結合消防單位及家長(含志工、民間團體等)
共同辦理，講師來源除校（園）內教師擔任外，亦

可聯繫在地消防分隊協助。

活動辦理完畢後應進行成效調查及分析，如量化之

滿度調查及質化之建議事項。

訂定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：

學校（園）應訂有115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。
每年依本府教育局通知至「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

網」填報校園災害，並依潛勢結果修訂計畫。

成立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，將全校（園）教職員工進

行編組。

依據學校（園）在地各類型災害製作校園防災地圖，並

於校內明顯處張貼公告。

每學期開學初應依據災害潛勢檢核結果，結合班親會說

明家庭防災卡之撰寫方式，並鼓勵學生隨身攜帶。

每學期辦理全校（園）性防災疏散避難演練：

每年3月(開學後一個月內，最遲於3月底前辦理)及9
月配合國家防災日，應各辦理2場次(含預演)全校性
（園）複合型災害疏散避難演練，並將演練日期公

告於學校（園）網站首頁行事曆，以利社區及家長

知悉（115年度基礎建置學校9月份之演練配合輔導
訪視期程辦理）。

地震災害為必要演練項目，並可融入在地具威脅性

的災害類型(如輻射、海嘯災害)，且需結合中央氣象
署地震速報系統進行操演。

演練內容除疏散及清點學生人數外，校園災害防救

應變組織必須結合防災資源及設備(如醫療器材、通
訊設備或防護裝備)落實搜救及救護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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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練過程必須拍攝照片及錄影留存，並於演練後召

開檢討會議，做成紀錄後於下次演練時改進。

學校（園）網站首頁應成立「防災教育專區」，並將辦

理相關防災教育活動之計畫或成果定期更新，以利本府

教育局檢核。

本計畫亦同步公告於本府教育局電子公告系統及本市防災

教育輔導團協作平台/新北市防災教育計畫。
檢送115年度基礎建置學校名單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教育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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